收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

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證明申請表

	准考證號碼
	
	准考證(或身分證)正面影本黏貼處

（超出格線部份請沿外框線往內摺齊）

＊注意＊

影本須清晰，否則不予受理

	身分證號碼
	
	

	姓　　名
	中文：

英文：
(若申請英文版需加註英文姓名)

	

	聯絡電話
	
	

	申請年度
	
	

	申請份數
	中文版    份 · 英文版    份
	

	通訊地址
	□同考試報名地址　　  □變更如下：

中文：□□□

英文：(若申請英文版需加註英文地址)



劃撥收據正本黏貼處(請浮貼在此框線內)
摘錄本中心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證明申請：

一、成績證明限使用本考試成績之國內各大學招生單位及考生本人申請。
(一)考生本人申請：

可依需要申請中文版或英文版，工本費每份100元整，限以郵寄或現場申請。
1.郵寄申請者：
(1)填寫「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證明申請表」（請至本中心網站http://www.ceec.edu.tw下載）。
(2)檢附考生准考證（或身分證）正面影本。
(3)繳附工本費之郵政劃撥收據正本。劃撥帳戶：「大考中心測驗專戶」，帳號： 1822347-8 號，並於劃撥單通訊欄處註明「申請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證明」字樣。
(4)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（10099臺北郵政71-64號信箱），信封上註明「申請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證明」字樣。
(5)本中心於收件後 3 個工作天內以限時掛號方式寄出。
2.現場申請者：
(1)申請日期為 100年 7月 19日起至 8月 31日止。
(2)請攜帶考生本人之身分證正本（如由受託人申請，請加帶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），至本中心現場辦理，申請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:30 至下午5:00（國定假日除外）。
(3)檢附考生准考證（或身分證）正面影本及「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證明申請表」。
(4)當場核發成績證明。
二、本考試之成績保存期限為5年，逾期申請者，本中心不再受理。
考生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